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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坤鑫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欣诚通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市国际货运

代理协会、义乌市金隆义境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伊犁通瑞达运输有

限公司、重庆精驿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市大地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德和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和

田恒扬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供销西北有限公司、新疆德鲁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喀什金

利达国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新疆高新技术项目开发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万发联合航贸科技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忠、蒋啸冰、姚树红、夏耘、陈智勇、曹春事、金旭峰、康树春、陈铭、别家昕、

曹建峰、杨希江、雷雨峰、刘?姗、蔡依荻、侯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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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我国在国际公路运输领域加快了区域性国际合作步伐。

２０１５年，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先后完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

运输协定》１７个附件和３个议定书的国内批准程序。２０１６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

（ＴＩＲ公约），成为该公约第７０个缔约方。２０１８年３月，中国、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共同签署了

《关于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早期收获”的谅解备忘录》，并于２０１８年

６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缅甸定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启动）。因此，我国国际公路运输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相应

的国际汽车货运代理服务也处于探索阶段。

在此背景下，借鉴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流企业长期参与或经营中亚地区跨境公路运输的做法，

以及重庆东盟公路班车近年来成功开通运营多条面向中南半岛各国跨境公路运输线路的经验，对国际

公路货运代理服务质量要求加以规范，将有效促进和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特别是中南半

岛、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北欧区域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与贸易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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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货运代理服务质量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道路运输基本要求、内部控制、服务供应商评估与选择、单证风险控制、

业务流程控制等服务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及其相关的企业，亦可作为行业管理的参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２１５１　国际货运代理作业规范

ＧＢ／Ｔ２２１５４—２００８　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质量要求

ＧＢ／Ｔ２８５３１　运输通道物流绩效评估与监控规范

ＧＢ／Ｔ２８８３１　国际货运单证缮制规范

ＧＢ／Ｔ２８８３２　国际货运单证缮制质量要求

ＧＢ／Ｔ２８８３３　国际物流责任保险投保、索赔规则

ＧＢ／Ｔ２８８３６　国际物流企业信用评价指标要素

ＧＢ／Ｔ２８８３９　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申报规范

ＧＢ／Ｔ３００５５　国际货运代理报关服务质量要求

ＧＢ／Ｔ３００５６　国际货运代理拼箱服务质量要求

ＧＢ／Ｔ３００５７　国际货运代理合同规范

ＧＢ／Ｔ３０３４７　国际货运代理危险货物运输服务质量要求

ＧＢ／Ｔ３０３４９　集装箱货运代理服务规范

ＧＢ／Ｔ３０８３８　契约承运人服务质量要求

ＧＢ／Ｔ３１０８４　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单证交接规范

ＧＢ／Ｔ３１０８５　国际货运代理单证签发规范

ＧＢ／Ｔ３８７０９　 国际货运代理铁路联运作业规范

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Ｇｏｏｄｓ

ｂｙＲｏａｄ，ＣＭＲ）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 （１９７５ＴＩＲ公约）［（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ｕｔｉｅ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９７５）

（ＴＩ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９７５）］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ＧｏｏｄｓｂｙＲｏａｄ，ＡＤＲ）

ＵＮＥＣＥＴＩＲ手册（ＵＮＥＣＥＴＩＲ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承运人和货运代理人协会联合会（ＣＦＣＦＡ）第２号推荐性标准：国际物流责任

险　承运人责任保险要素 ［ＣＡＲＥＣ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ｒｉｅｒ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ＦＣＦＡ）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ａｓ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ａｒｒｉ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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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承运人和货运代理人协会联合会（ＣＦＣＦＡ）第３号推荐性标准：国际物流责任

险　货 运 代 理 人 责 任 保 险 要 素 ［ＣＡＲＥＣ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ｒｉｅｒａｎ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ＦＣＦＡ）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ａｓ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２１５４—２００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Ｔ２２１５４—２００８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国际道路运输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狅犪犱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

出入我国边境口岸与有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道路旅客和货物运输。

［ＧＢ／Ｔ８２２６—２００８，定义２．１．３．９］

３．２　

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　狉狅犪犱犮狅狀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狀狅狋犲

国际道路货物运单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狅犪犱狑犪狔犫犻犾犾

证明承运人和发货人之间的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合同的运输单证。

注：改写ＧＢ／Ｔ２８５３０—２０１２，附录Ｅ定义７３０。

３．３　

契约承运人　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犻狀犵犮犪狉狉犻犲狉

任何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承担运输责任的人。

［ＧＢ／Ｔ２２１５４—２００８，定义３．８］

３．４　

实际承运人　犮犪狉狉犻犲狉

履约承运人　狆犲狉犳狅狉犿犻狀犵犮犪狉狉犻犲狉

用自己的运输工具实际进行运输的人。

［ＧＢ／Ｔ２２１５４—２００８，定义３．７］

３．５　

当事人　狆狉犻狀犮犻狆犪犾

以自己的名义，为客户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服务报酬的经营者。

［ＧＢ／Ｔ２２１５４—２００８，定义３．９］

３．６　

委托人　犲狀狋狉狌狊狋犻狀犵狆犪狉狋狔

与货运代理签订合同、接受其提供的服务，依据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自然人，或与该

合同有利害关系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的所有人、托运人、发货人、收货人或其代理人。

［ＧＢ／Ｔ２２１５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１１］

３．７　

行车许可证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犾犻犮犲狀狊犲

国际道路运输经营者在相关国家境内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时行驶的通行凭证。

３．８　

犜犐犚运输　犜犐犚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

持有由《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缔约国担保、发证机构发放的ＴＩＲ证的运输工具负责人，根据《国际公

路运输公约》规定的ＴＩＲ运输程序，将ＴＩＲ证列明的货物从启运地海关运至目的地海关的行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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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改写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ａ款定义。

３．９　

犜犐犚证　犜犐犚犆犪狉狀犲狋

经由海关批准的担保团体颁发的国际海关单证（国际公路过境运输），在其担保下，由符合《国际公

路运输公约》要求的公路车辆和／或集装箱运输过境货物，大多数均在海关施封担任情况下完成。

注：改写ＧＢ／Ｔ２８５３０—２０１２，附录Ｅ定义９５０。

３．１０　

犜犐犚证持有人　犺狅犾犱犲狉狅犳犪犜犐犚犆犪狉狀犲狋

根据《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的有关规定向其发放ＴＩＲ证的人，并且以他的名义用ＴＩＲ证的形式提

出海关申报，表明希望按ＴＩＲ程序在起运地海关上货。他应负责向起运地海关、沿途海关和目的地海

关交验公路车辆，车辆组合或集装箱及货载，和相应的ＴＩＲ证，并负责认真遵守《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的

其他有关规定。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ｏ款］

３．１１　

犜犐犚作业　犜犐犚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一项ＴＩＲ运输在缔约方境内从起运地或入境（沿途）海关到目的地或出境（沿途）海关进行的ＴＩＲ

运输部分。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ｂ款］

３．１２　

犜犐犚作业开始　狊狋犪狉狋狅犳犪犜犐犚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为管制目的向起运地或入境（沿途）海关交验公路车辆、车辆组合或集装箱及其负载和相应的ＴＩＲ

证，并且ＴＩＲ证已得到海关接受。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ｃ款］

３．１３　

犜犐犚业务结束　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犜犐犚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为管制目的向目的地或出境（沿途）海关交验公路车辆、车辆组合或集装箱及其负载和相应的

ＴＩＲ证。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ｄ款］

３．１４　

犜犐犚作业的放行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狅犳犪犜犐犚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海关当局承认缔约方已正确无误地结束ＴＩＲ作业。海关当局根据对目的地或出境（沿途）海关掌

握的数据和资料，与起运地或入境（沿途）海关掌握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比较，作出以上确定。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ｅ款］

３．１５　

起运地海关 　犮狌狊狋狅犿狊狅犳犳犻犮犲狅犳犱犲狆犪狉狋狌狉犲

全部或部分货载开始ＴＩＲ运输时，所在缔约方的任何海关。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ｋ款］

３．１６　

目的地海关　犮狌狊狋狅犿狊狅犳犳犻犮犲狅犳犱犲狊狋犻狀犪狋犻狅狀

全部或部分货载结束ＴＩＲ运输时，所在缔约方的任何海关。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ｌ款］

３．１７　

沿途海关　犮狌狊狋狅犿狊狅犳犳犻犮犲犲狀狉狅狌狋犲

在ＴＩＲ运输过程中，公路车辆、车辆组合或集装箱进入或离开一缔约方，经过的该缔约方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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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ｍ 款］

３．１８　

公路车辆　狉狅犪犱狏犲犺犻犮犾犲

动力驱动的任何公路车辆，又是指设计与之挂接的任何拖车或半拖车。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ｇ款］

３．１９　

车辆组合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狏犲犺犻犮犾犲狊

任何作为一个单位在公路上行驶的相互挂接的车辆。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ｈ款］

３．２０　

集装箱　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一件运输设备（货箱、可移动货罐箱或其他类似结构）：

———全部或部分封闭成间隔用以装载货物的，

———具有耐久性，因而其坚固程度足能适合于重复使用的，

———经专门设计，便于以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输货物，无需中途换装，

———其设计便于操作，特别是在改变运输方式时便于操作的，

———其设计便于装货和卸空的，及

———内部容积在１ｍ３ 或１ｍ３ 以上的，

“可卸车身”视为集装箱。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ｋ款］

３．２１　

可卸车身　犱犲犿狅狌狀狋犪犫犾犲犫狅犱狔

无动力的货箱，尤其是为装在公路车辆上运输而设计的，其底盘及车身的副车架为此目的作了特别

改装。它还兼指一种调换箱，即为公路和铁路联合运输而特别设计的装载箱。

［ＵＮＥＣＥＴＩＲ手册］

３．２２　

笨重货物　犺犲犪狏狔狅狉犫狌犾犽狔犵狅狅犱狊

因重量、体积或特性而通常无法用封闭型车辆或封闭型集装箱运载的任何沉重物体或大体积物体。

［１９７５年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第１条ｐ款］

３．２３　

犌犕犛行车许可证　犌狉犲犪狋犲狉犕犲犽狅狀犵犛狌犫狉犲犵犻狅狀狉狅犪犱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狆犲狉犿犻狋

经许可的运输经营者有权根据《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进行跨境运输

业务。

［《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附件９］

３．２４　

暂准进入单证　犜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犃犱犿犻狊狊犻狅狀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犜犃犇

由一个缔约方的主管当局以规定的格式签发的文件，该文件允许在另一缔约方境内登记的车辆进

入或离开或过境。

［《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附件９］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服务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运作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１５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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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应具备开展相应业务的资格和能力，并应对所承担的责任投保相应的责任险。

４．３　合同订立和变更应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各方权利、义务应予以明确。

４．４　运输线路、运输时效、货物积载，应满足客户的要求。

４．５　服务供应商的选择、评估和管理，应全面、客观和科学。

４．６　货物运输的责任和风险的划分，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４．７　货物收受与交付的流程和记录，应清晰完整；时效和对象，应符合合同规定，并要求操作人员或收、

放货代理有效执行。

４．８　境外突发事件的道路运输应急预案，应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车辆和设备的储备以及处置

措施等内容；国际道路运输的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４．９　费用项目和收费标准，应合理、规范和透明。

５　内部控制

汽车货运代理的组织结构、内部管理、从业人员操守及专业素质要求、服务质量的监督和服务改进，

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１５１、ＧＢ／Ｔ２２１５４和ＧＢ／Ｔ２８８３６的要求。

６　服务供应商评估与选择

评估服务供应商的安全性、合法性、稳定性及财务偿付能力，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是否依据注册地所在国法律合法成立，具备对应所提供服务的合法资质；

———是否建立起有效的服务质量保证体系。

选择服务供应商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优先选择行业中介组织推介的服务供应商；

———优先选择具有良好的业务合作伙伴和业务记录的服务供应商；

———优先选择资信良好、具备较好财务能力的服务供应商；

———优先选择已购买全面责任保险的服务供应商。

７　单证风险控制

７．１　应遵守所有途经国家，特别是起运地和目的地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规定；对所签发运输单证，应进行

必要的备案并投保相应的责任险。风险控制和投保责任险，应按照ＧＢ／Ｔ３０８３８、ＧＢ／Ｔ２８８３３、ＣＦＣＦＡ

第２号推荐性标准和ＣＦＣＦＡ第３号推荐性标准的规定。

７．２　应当使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参见附录Ａ。

７．３　应建立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ＴＩＲ证、ＧＭＳ行车许可证和暂准进入单证

（ＴＡＤ）、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凭证等跨境公路运输单证的缮制、审核、签发和交接等管理制度，并符合

ＧＢ／Ｔ２８８３１、ＧＢ／Ｔ２８８３２、ＧＢ／Ｔ３１０８４和ＧＢ／Ｔ３１０８５的规定；交接的时效和对象，应符合合同规定，

并督促操作人员或收、放货的代理执行该规定。

７．４　应制定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ＴＩＲ证、ＧＭＳ行车许可证和暂准进入单证

（ＴＡＤ）、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凭证等单证的保管和领用等管理制度，并安排专职人员进行管理。

７．５　应妥善保管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中注明的为履行海关和其他手续的随附

单证。

７．６　应提示从事国际道路运输服务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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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国际汽车运输特别行车许可

证”或ＧＭＳ行车许可证及暂准进入单证（ＴＡＤ）实行一车一证，应当在有效期内使用。

———ＴＩＲ运输的，应取得有效期的ＴＩＲ运输车辆批准证明书；ＧＭＳ运输的，应取得有效期的ＧＭＳ

行车许可证及暂准进入单证（ＴＡＤ）。

———不伪造、变造、倒卖、转让、出租“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国际汽车运输特别行车许可证”、

ＧＭＳ行车许可证及暂准进入单证（ＴＡＤ）。

———不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

———不超越许可的事项，非法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经营。

８　业务流程控制

８．１　路线选择

８．１．１　对初步列出所有可行的运输路线方案进行评估，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成本，包括直接运输和操作成本、因货源不平衡可能产生的空返成本等。

———运行时间，包括运输、过境通关、车辆查验、警察检查、排队等候、中转时间等。

———影响运输稳定性和货物安全性的因素，包括沿途天气、路况、交通设施、中转次数、通关便利性、

安保、护航等情况。影响因素的评估与监测，见ＧＢ／Ｔ２８５３１。

———货物，包括货物品种、规格、数量，是否分为危险货物或大件运输或是拼装货物。

———运输工具，包括运输工具容积和载重量的限制，是否为ＴＩＲ运输或ＧＭＳ运输。

８．１．２　选择运输路线，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按照事先约定的或者习惯的或者地理上的线路；

———满足所有客户对货物品种、规格、数量的要求；

———保证货物数量不超过运输工具容积和载重量的限制。

８．２　服务流程制订

８．２．１　与其他境外承运人等服务供应商签订运输合同或代理合同时，应明确相互间的操作流程。

８．２．２　完成运输路线筹备后，应对全程运输服务，包括从接受托运到交付货物，制订完整的操作流程。

８．２．３　制订流程时，应特别注意所有途经国家的海关、不同运输模式衔接对运输单证的要求。

８．２．４　完成操作流程制订后，应组织内部所有相关的部门和岗位人员进行培训，使所有操作人员熟悉

流程。

８．２．５　根据操作流程的要求，分别制订客户委托和放货流程，可在客户订舱或提货时通知客户。

８．２．６　根据服务供商变更的情况以及途经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变化进行操作流程调整。

８．３　托运人委托

８．３．１　接受委托前，应向相关方确认是否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危险品、超重、超尺寸、大

批量、需特殊申报的货物等。

８．３．２　接受委托后，应根据托运人提供的具体货物名称、数量、种类与线路、时间要求，以及货物备妥时

间、合适的承运人等信息，及时报出运价。

８．３．３　接受委托后，在合理时间内办理装载等手续，并应及时向客户提供运输工具、装载日期时间等

信息。

８．３．４　及时向托运人核对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的内容，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

路运输托运单应包括以下内容：

———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制定的日期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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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承运人的姓名和地址。

———交货地点和日期，以及货物送达的地点。

———收货人的姓名和地点。

———货物性质和包装方式的说明。危险货物，则应说明其性质。

———货物件数及其运输标记。

———货物的总重量，或用其他计量单位表示的数量。

———与运输有关的费用（运输费用、附加费用、关税和从签订合同到交货期间发生的其他费用）。

———海关和其他手续的必要说明。

必要时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还应包含下列内容：

———不准许换装转运的说明；

———由发货人支付的费用；

———“货到付款”（Ｃａｓｈ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的费用金额；

———货物价值以及货物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实际利益金额的声明；

———发货人对承运人关于货物保险的指示；

———商定的完成运输的期限；

———交给承运人的文件清单。

签约双方可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内填认为必要的其他特别事项。参见附

录Ａ。

８．３．５　需派人押运的货物，托运人在办理货物托运手续时，应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

单上注明押运人员信息及必要的情况。

８．３．６　使用无盖敞车车辆的，应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上予以说明。

８．３．７　托运特种货物，托运人应按以下要求，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中注明运输条

件和特约事项：

———托运需冷藏保温的货物，托运人应提出货物的冷藏温度和在一定时间内的保持温度要求；

———托运鲜活货物，应提供最长运输期限及途中管理、照料事宜的说明书，货物允许的最长运输期

限应大于汽车运输能够达到的期限；

———托运危险货物，应按照《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的规定；

———托运大型特型笨重物件，托运人应提供货物性质、重量、外廓尺寸及对运输要求的说明书；承运

前承托双方应先查看货物和运输现场条件，需排障时由托运人负责或委托承运人办理；运输方

案商定后承托双方办理运输手续。

８．３．８　接受托运人委托后，应通知客户安排托运事宜。需要提供集装箱、托板等运输设备的，应通知客

户提取运输设备的方式。

８．４　合同

８．４．１　书面合同可分为定期运输合同、一次性运输合同、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国

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是制定运输合同、合同条件和承运人收到货物的原始证据。

８．４．２　应明确运输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车费、延滞费、装货落空损失费、排障费、车辆处置费、

装卸费、通行费、保管费以及在运输过程中国家有关检疫部门对车辆的检验费以及因检验造成的车辆停

运损失等。

８．４．３　合同签订应按照《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以及ＧＢ／Ｔ３００５７的规定。

８．５　货物接受

８．５．１　所接受货物的包装应适合国际道路运输、仓库存储或者货物的特殊属性，并符合相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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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８．５．２　应注意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上是否有注明发货人对货物的搬运、储存、防护

或者对运输有特殊要求的指示。

８．５．３　应注意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上特别约定事项。

８．５．４　应提示客户，正确申报货物名称，不在货物中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物品及

国际规定的禁止进出口的物品。

８．５．５　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货物的外观及其包装的状况、数量及其运输标志等要求进行货物收

受并做好单证交接和记录明细。出现不符的情况时，应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上添

加承运人的批注。

８．６　代理报关、犜犐犚运输

８．６．１　履行代理人职责，配合海关的检查查验作业，并按照海关要求做好相关情况说明工作。

８．６．２　应当妥善保管海关核发的注册登记证书等相关证明文件。相关文件参见附录Ｂ和附录Ｃ。

８．６．３　报关单证在递交海关之前，要认真审核，做到资料齐全，内容准确，不错填、漏填，绝不弄虚作假、

投机取巧，严禁闯关。

８．６．４　海关监管站、保税仓库、监运车队和到异地报关的货物操作，要严格遵守海关规定。

８．６．５　在提供代理报关服务时，提示客户提供合法、合格、正确、齐全的报关单证。在托运人的授权范

围内，认真履行职责，维护托运人的合法权利，并应及时将报关进展情况向托运人报告，并接受托运人的

监督。代理报关服务应符合ＧＢ／Ｔ３００５５的要求。

８．６．６　应按海关要求予以配合，并提供便利条件。

８．６．７　出口货物涉及电池、粉末、带磁、木质包装等特殊组件时，相应的报关应符合海关的规定。木质

包装申报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８３９的要求。

８．６．８　ＴＩＲ运输时，应提示客户和ＴＩＲ证的运输工具负责人（以下简称ＴＩＲ证持证人）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ａ）　ＴＩＲ证持证人开始ＴＩＲ运输前，应当通过ＴＩＲ电子预申报系统，向海关申报ＴＩＲ证电子数

据，并在收到海关接受的反馈信息后，按照《ＴＩＲ手册》有关要求填制ＴＩＲ证。

ｂ）　ＴＩＲ运输车辆到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后，ＴＩＲ证持证人应当向海关交验ＴＩＲ证、ＴＩＲ运输车

辆批准证明书。

ｃ）　不具备加封条件的长大笨重货物，ＴＩＲ证持证人应当在开始ＴＩＲ运输前，将包装单、照片、绘

图等辨认所载货物所需的材料附在ＴＩＲ证首页内侧上。

ｄ）　经启运地海关验核有关材料无误、施加海关封志，并完成相关ＴＩＲ运输海关手续后，ＴＩＲ证持

证人方可开始ＴＩＲ运输。

ｅ）　经出境地、进境地海关验核有关材料及海关封志无误，并完成相关ＴＩＲ运输海关手续后，ＴＩＲ

证持证人方可继续ＴＩＲ运输。

ｆ）　经目的地海关验核有关材料及海关封志无误，并完成相关ＴＩＲ运输海关手续后，ＴＩＲ证持证

人方可结束ＴＩＲ运输。

ｇ）　邻国的出境地海关未予结关或结关手续不当，进境地海关要求ＴＩＲ证持证人补办相关手续

的，ＴＩＲ证持证人应当返回邻国的出境地海关补办相关手续。

ｈ）　ＴＩＲ运输期间发生货物装卸的，相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应当按照现行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

输管理规定，向海关传输装载信息、到货信息等。

８．７　运输安排

８．７．１　按照合同的要求，在运输线路上合理配置不同技术性能与经济性能的运输工具，并应谨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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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提供的运输工具处于适航、适货，妥善配备适合的作业人员，做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ａ）　运输车辆符合国家或与外国签署有关运输车辆外廓尺寸、轴荷以及荷载质量的要求，并定期进

行运输车辆维护和检测。

ｂ）　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的车辆（以下称运输车辆）应当取得有效的国际道路运输车辆批准证明书，

并悬挂相应的标识牌。

ｃ）　不在运输途中擅自变更运输车辆。

８．７．２　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应做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ａ）　按已拟定的安全装运计划装卸。

ｂ）　选用装卸搬运设备应充分地考虑到超长、超宽、超高、超重、移动困难、易损坏的货物。

ｃ）　运载不可解体大型物件的国际道路运输经营者，车辆超限的，应遵守车辆进出相关国家的超限

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运输。

ｄ）　运输危险货物的外国国际道路运输经营者，应遵守车辆进出相关国家的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危险货物运输服务质量要求按照ＧＢ／Ｔ３０３４７的规定。

ｅ）　跟踪货物在各区段、各环节中的运输进程。视托运人需要，提供货物运输的最新进程。

８．７．３　按照约定的或者习惯的或者地理上的线路将货物运往目的地，应做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ａ）　满足托运人对货物发到时间范围的要求；

ｂ）　在允许通行的时间内进行运送；

ｃ）　按照规定的口岸通过，进入对方国家境内后，应当按照规定的线路运行；

ｄ）　按照运输合同商定的地点装卸货物；

ｅ）　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指定的停靠站（场）停放。

８．８　货运事故处理

８．８．１　货物在运输过程发生货运事故的，应及时通知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或相关方，并应在约定的

时间内，签注货运事故记录。

８．８．２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货损货差的，应及时进行调查，落实责任原因及责任方，并通知托运人做

好相应的记录。

８．８．３　搬运装卸过程中，发现货物包装破损，搬运装卸人员应及时通知托运人或承运人，并做好记录。

８．８．４　ＴＩＲ运输或ＧＭＳ运输过程中遇有突发情况的，应立即向海关报告。

８．８．５　ＴＩＲ运输或ＧＭＳ运输货物因故不再运往目的地，或经海关验核ＴＩＲ证号或ＧＭＳ证号无效，或

未按规定时限过境运输出境，或因货物损毁或者灭失、丢失、被窃等特殊原因，因不可抗力遭受毁坏或灭

失，或邻国的出境地海关未予结关或结关手续不当，需要中止ＴＩＲ运输或ＧＭＳ运输的，或不能继续完

成ＴＩＲ作业或ＧＭＳ作业的，应按照现行进出口或过境货物管理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８．９　集装箱运输、分批运输

８．９．１　拼箱业务及集装箱运输，按照ＧＢ／Ｔ３００５６和ＧＢ／Ｔ３０３４９的规定。

８．９．２　可使用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凭证提供集运或分批运输服务。若使用，则应按照ＧＢ／Ｔ３８７０９有关

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凭证的使用规定。

８．１０　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签发

８．１０．１　货物在起运地装上运输工具后，或按照运输合同的其他约定，向托运人签发国际道路货物运

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

８．１０．２　货物在其他区段交付其他国际道路承运人运输并装上运输工具后，应要求对方签发该区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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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

８．１０．３　一张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中所托运的货物，应是同一托运人、收货人。

８．１０．４　当要运载的货物须装载在不同的车辆中，或者是装载不同类型的货物，或者是货物要分成不同

批次运输时，应为运载的每辆车、或每种货物或每批次货物分别签发单独的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

路运输托运单。

８．１０．５　危险货物与普通货物以及性质相互抵触的货物不应用同一张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

输托运单。

８．１０．６　已签订定期合同或一次性运输合同的，应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上填写合同号。

８．１０．７　受单一合同所制约的运输是由多个续运公路承运人共同完成的，则每个承运人应对全程运作

负责。鉴于其接受货物和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第二承运人及随后每个续运承运人

即成为在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项下运输合同的当事人。

８．１０．８　接受前一承运人货物的续运承运人应向前一承运人出具一份注明日期并签字的收据。同时，

续运承运人应在第二联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填上自己姓名和地址。在适用的情况

下，他应在第二联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上添加承运人批注。

８．１１　结算费用

８．１１．１　客户费用结算

按合同约定结算费用并使用规范票据，各项代垫费用应分开逐项列明。

８．１１．２　服务供应商费用结算

８．１１．２．１　按各区段的运输合同、代理合同及其他物流服务合同的约定，分别缮制费用结算单，通知其他

承运人、代理人和服务供应商，并按照各自的合同进行结算。

８．１１．２．２　按时与其他承运人、代理人和服务供应商进行费用结算，以避免其他承运人、代理人和服务供

应商留置货物，导致客户无法按时提货。

８．１２　到货通知

货物到目的港后，尽早、尽快、妥当地通知客户到货情况，应提请客户配齐有关单证，尽快报关，减少

货主仓储费、避免滞纳金。

８．１３　货物交付

８．１３．１　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数量、质量等要求进行交货并做好记录明细。

８．１３．２　货物交付时，应认真查对客户证件，并经客户检查货物完好无误后，签字、确认提货。

８．１３．３　发生货物差错的，应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共同编制货运事故记录，交接双方在货运事故记录上，

签字确认。

８．１３．４　及时递交经客户签字确认后的单证及相关记录。

８．１４　 返程配载申请

代理外籍货运车辆办理入境国际道路运输单证或入境后返程配载申请的，应持有效的外籍货运车

辆“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及海关出具的相关报关手续和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

按规定向口岸相关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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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国际道路货物运单／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

犃．１　国际道路货物运单

国际道路货运单示例：

１．发货人

名称

国籍

２．收货人

名称

国籍

３．装货地点

国家 市

街道 　

４．卸货地点

国家 市

街道

５．货物标记和号码 ６．件数 ７．包装种类 ８．货物名称 ９．体积（ｍ３） １０．毛重（ｋｇ）

１１．发货人指示

ａ．进／出口许可证号码：　　　　　　　　从　　　　　　　　在　　　　　　　　　　　　　　　　海关

ｂ．货物声明价值

ｃ．发货人随附单证

ｄ．订单或合同号 包括运费交货点

ｅ．其他指示 不包括运费交货点

１２．运送特殊条件
１３．应付运费

发货人 运费 币别 收货人

１４．承运人意见

１５．承运人 共计

１６．编制日期　

到达装货 时 分

离去 时 分

发货人签字盖章

承运人签字盖章

１７．收到本运单货物日期

１８．到达卸货 时 分

离去 时 分

收货人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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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汽车牌号 车辆吨位

司机姓名 拖挂车号

行车许可证号 路单号

２０．运输里程 过境里程

收货人境内里程

共计

２１．海关机构记载： ２２．收货人可能提出的意见：

　　注：１．本运单使用中文和相应国家文字印制。

２．本运单一般使用一式四联单。第一联：存根；第二联：始发地海关；第三联：口岸海关；第四联：随车携带。（过

境运输可印制６—８联的运单，供过境海关留存）

犃．２　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

国际道路运输托运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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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

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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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

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示例：

５１

犌犅／犜３８７０３—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Ｂ／Ｔ８２２６　道路运输术语

［２］　ＧＢ／Ｔ２２１５３　国际货运代理通用交易条件

［３］　ＧＢ／Ｔ２８５３０　国际货运代理系列单证　单证数据项

［４］　ＧＢ／Ｔ２８８３４　国际物流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代理提单责任险基本要素

［５］　ＧＢ／Ｔ２８８３５　国际物流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代理人责任险基本要素

［６］　关于ＴＩＲ单证册制度下国际货物运输海关公约 （１９７５年ＴＩＲ公约）［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Ｇｏｏｄ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ｖｅｒｏｆＴＩＲＣａｒｎｅｔｓ）（ＴＩ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９７５）］

［７］　关于启动实施 ＴＩＲ公约试点有关事项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２０１８年第

３０号）

［８］　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

［９］　关于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早期收获”的谅解备忘录

［１０］　如何填写ＴＩＲ证（ＨｏｗｔｏｆｉｌｌＴＩＲＣａｒｎｅｔ）（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ＩＲＵ）

６１

犌犅／犜３８７０３—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